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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教义学”是具有德国色彩的法学用语，坚持对于法律事业的内在态度，是一种典型的“法学内的法

学”。法教义学在近十年才被中国法学界所知并开展热烈的讨论。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反映了当代

中国法学的方法论觉醒。本文聚焦于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学者对于法教义学的观点，结合

法教义学在我国现有的理论研究现状，助力于构建中国法学知识体系，以推动法教义学中国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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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gal Dogmatics” is a legal term with German characteristics, adhering to an inher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is a typical “law within the field of law”. The study of Legal Dog-
matics has only been known to the Chinese legal community in the past decade and has been ac-
tively discussed. The debate between Legal Dogmatics and social science law reflects the metho-
dological awaken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e-
gal Dogmatic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views of Chinese scholars on Legal Dogmatic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theoretical research status of Legal Dogmatics in China, it helps to construct a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law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research of Legal Dogmatic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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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教义学并不是一种新的学科，而是在解释法的独立性、科学性时运用的一种研究方式。法教义学

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作业方式，在思维方式层面考虑，根据法教义学的观点，一般性权威命题是任

何一个个别的法律判断的基础[1]。在作业方式层面考量，法教义学的范畴就是对实在法进行地解释、建

构和体系论加工[2]。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但是经历了多次激烈的争论。即使作为法教义

学的滥觞之地的德国，其法学学术界内部也存在矛盾。而我国一直都是成文法国家，要是想令法学取得

更进一步的发展，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法教义学必须被认真对待[3]，必须寻找出一

种适合中国法学发展的独特的方法。 

2. 何为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起源于西方，本身就有着独特的内涵和意义，是法学知识论的重要基础。法教义学也在不

同时代演变出不同的观念。传统上，可以认为是概念法学产生了法教义学，“法教义学不仅仅致力于客

观的认识概念和封闭的法体系理论，也着眼于机械的逻辑演绎推理方法。”近代以来，因为法律在形式

上逐步的理性化，所谓的法律在形式上的理性化就是法律适用过程的理性化，就是指按照预先设定的逻

辑关系，固定地从一般原则到具体实施的路径[4]。也正因此法学被认为是一门保守的学科。在哲学解释

学的影响下，现今的法教义学打破了传统的封闭体系观念，法教义学不再囿于原本的形式逻辑的思考方

式，而开始进行价值导向性地思考，具有反思与批判的功能。受到解释学、论证理论等观念的影响，人

们对法教义学的观念出现了前述诸多变化，这归结到知识属性上，则是法教义学作为实践法学知识的观

念得以确立。受哲学解释影响较大，因哲学解释学逐渐向实践哲学发展，法教义学中的实践属性不断被

扩大。因此，法教义学就不再是对法律的描述，而是一种论证技术[3]。此时，法教义学可以助力于法律

的实践，为实践提供更加有效的论据。 
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是恒定不变的，自罗马法复兴开始，罗马法这一人类社会普遍的法秩序就

是法教义学的研究对象，后来逐步转换为抽象的、恒定的自然法，再后来以某一特定国家的现行实在法

秩序作为研究对象[4]。法教义学以法现象为研究对象，法教义学视野中的法现象是一种以规范现象之身

份出现的法，它设定了一种标准，规范人们应当如何行为与交往[4]。这种行为标准就是属于规范性范畴，

他的实效性并不影响其有效性[4]。通过一定的法律(学)方法，探求这种行为标准的“规范意义”，就是

法教义学的主要任务[4]。法教义学以现行有效的法律秩序为前提，并相信现行法秩序是正义的，但同时

借助法体系内部的规范、规范意义及原则，对现行法内的争议性条款、规范解释及法院判决保持反思。 
法教义学的功能主要在于两点。一是解释，解释是完成法教义学工作的核心部分[4]。法通过法律解

释才能被理解和适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谚语所体现的内涵，不同主体对法

律规范进行解释时必然从其价值出发，得出不同的解释结果。也因此，法律解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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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体系化。以法教义学的视角来看，法律规范存在于一张巨大而坚韧的“规范网络”中，规范与规范

之间彼此勾连，息息相关，存在着深切的脉络联系，法律的规范不是单独的存在更不是孤立的存在[4]。 

3. 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上世纪 70 年代末，经过 10 年动乱后，我国的法律制度逐步恢复重建，因此相应的法学研究自慢慢

恢复起，至今也不过 50 年的时间。法教义学是一种典型的“法学内的法学”[5]。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学界就存在对概念法学的研究，但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法学依然是对概念法学

轻视的态度，体现了法学研究中的浮躁风气。与法教义学在我国的发展不同，社科法学在我国的发展远

远早于法教义学。1996 年，苏力教授出版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是我国社会法学研究之滥觞。

该书不是社科法学的体系性著作，而是采用社会学方法分析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热点问题[6]。上世纪末，

卓泽渊出版的《法的价值》一书代表了当时法哲学，尤其是法价值论在我国法学界的潮流地位。 
在 20 世纪与 21 世纪交际的时间内，多位学者更是批判法学学者应当以更加理性、严谨、科学、谦

抑的态度研究法学，研究法学的方法论。因此在讨论法学方法论的情况下，为了推进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法教义学”逐渐走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学者也需要从方法论的高度严谨地审视“法教义学”。 
2005 年，邓正来教授在连载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就对现存的“权利本位”、“法条主义”、

“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等四种理论模式，并对前述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的“法条主义”

所关注的就是实体法律条文中具体的概念、规定和制度，是最接近“法教义学”的。后来，不少学者对

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这些学者共同采用的理论趋向是将

法教义学的立场与方法引入到中国法学研究中[3]，为中国法学研究提供多元的方法，企以构建更加科学

的法律体系。 
21 世纪初，“政法学派”、“诠释学派”以及“社科学派”等三派就是苏力教授对中国法学研究最

精简的概括[7]。其中的“诠释学派”与“法教义学”大体相当。 
2010 年，《中德司法研究》发表的一期专题研讨论文，在我国首次将法教义学作为重要主题进行专

门讨论。正是基于以上发展，有学者认为：即使在时间上，法教义学在中国的研究稍晚些，可是在法教

义学被引入中国之前，对这种研究取向的批判就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3]。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我国部门法律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国外理论的学习，法教义

学开始在我国发展。其中有三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对其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1999 年 12 月 17 日至 19 日，《法学研究》编辑部与《法商研究》编辑部联合，在武汉中南政法学

院召开了“法理学向何处去”的专题座谈会[6]。这次会议对过往法学理论研究从价值论到方法论进行了

深刻反思，但是只局限于法理学领域内。当时法教义学的概念尚未传入中国，多数学者倡导的规范法学，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法教义学。 
在我国已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背景下，2011 年 8 月 13 日至 14 日，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法学研究》编辑部，在武汉举办了研讨会，主题为“中国法学研究之转型–法律

学术与法治实践”[6]。这次会议涉及的领域并不局限于法理学，而是着眼于整个法学。参会的多位学者

发表意见的题目中也多有“教义学”或者“教义主义”等，该“教义”也就是法教义学的含义。 
2014 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编辑部和《法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在武汉举办了“社

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对话会”，会议就法教义学的使用空间，中国各个部门法教义学的发展现状、各部门

法对法教义学的运用、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如何分工、竞争与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6]。此后，法

教义学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界中的重要论题。 
以“法教义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涉及到法教义学相关研究文章的学科排名前三为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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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9%)、法理法史(27.04%)、民商法(10.33%)，其中刑法学科中的论文共 418 篇，其中涉及到具体罪名

的仅有 73 篇，占比仅仅为刑法学科论文中的 17.46%。1由此可见，当前我国法学界就法教义学的讨论，

尽管逐渐有学者就部门法的具体问题做法教义学视角的研究，但是依然还是研究抽象理论的文章占比更

多，真正关注中国司法实践的、致力于中国本土化法教义学构建的少之又少。因此，中国的法教义学研

究中，关于实体性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还很薄弱。 

4. 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 

就法律人思维这一论题，苏力与孙笑侠在 2013 年产生争论，这一争论本身也可以看出苏力与孙笑侠

对法教义学的不同立场：一方面苏力认为并不存在纯粹法律人思维，主张“超越法律”和“考量后果”

[8]；另一方面孙笑侠则认为，不能以英美法系的特有方法遮蔽和否定成文法系法教义学方法中原本已然

存在的“超越法律”的功能，更不应否定法教义学上法律人特有的思维方法[9]。紧接着，青年学者之间

关于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争议爆发。 
2014 年，在法学研究的学术界爆发了法学方法论之争，主要在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两大阵营的争

论。 
显然的，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是有差异的，法教义学的立场已在前文进行描述，不再赘述。社科法

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实际发生的行为、实践和制度，是“活法”、“行动中的法”；社科法学是从观察

者的角度描述法律，所关注的是法律的实效与“因果关系”，是采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分析经验素

材；在社科法学中，脱离一定的社会语境，法是无法存在的，因此在社科法学的视野中，不仅仅形式意

义上的法律属于法的范畴，其他非正式法律渊源如习惯、判例等均属于法的范畴[10]。 
在我国，社科法学对法教义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法律具有不确定性，以现行法的正当性

为前提的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就有问题；二是法律是一种特别的社会现象，研究法律的方法应当是因果

关系的经验，而以诠释学或逻辑学方法作为研究方法的法教义学可能会囿于真空状态；三是法治和教义

方法并不具备普遍性，在中国未必有适用的空间。 
对于社科法学派的批判，法教义学阵营的学者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教义方法的演进(经验–诠释进

路)：首先，教义学者在面对需要解决的问题时，首先就是收集足够的经验数据，该经验数据涉及的法律

渊源包括制定法、案例、立法资料、学术著作等，并以有效性、相关性等为标准对收集到的经验数据的

进行进一步的挑选，这种收集–挑选的过程就是描述的，经验的；其次，以解释学的标准来确定经过挑

选的渊源的意义和范围，并且对其背后的预设进行评级，是法教义学工作的中心环节，这一过程本身就

和诠释学方法密不可分；最后，每一次收集、挑选及评价的过程都有相应理论的建构，这种理论建构也

应当符合相关法律体系中的法教义学框架及其范式理论[10]。 
对纯粹经验立场的反驳(描述–评价路径)：从表面上看，法教义学者所做的工作多是在描述，但是描

述法律规范本身是内涵了理论的价值和规范的目的的[10]。描述性和规范性是法教义学的特性，实务中人

们不仅希望弄清楚法律规定了什么，而且同样希望能够知道什么样的判决在规范上是正确的。换句话说，

法教义学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法律体系，这种法律体系是通过解释、体系化甚至是逻辑建构来的，而且还

关涉到评价性推理，这种评价推理完成的推理结论也应当是符合道德的[10]。因此，法教义学的规范性不

仅源于以规范作为对象，其规范目的更为重要，即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去行动，告诉法官应当如何去裁判

[10]。 
教义学方法的转化(描述–说明进路)：该路径中，其他学科曾代替法学从事这一评价工作，从而将法

教义学的任务限定为描述的工作，体现了法学家试图接近实证经验科学的一种努力，这是在一种最无力

 

 

1该数据截止日为 2024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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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上捍卫了法教义学的存在，即作为一种社科法学的法教义学[10]。 
法治要求(需求–供给论据)：法教义学既是一种法律实践，也是一种学术实践。法教义学可以帮助人

们理解法律，可以帮助法官裁判案件，能够实现对法律正确的解读。作为一种法律实践，一般情况下是

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参与到日常生活之中，只有在疑难个案中才会“现身”进行评估。为一般案件提供

清晰的答案，是法教义学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也要为疑难个案提供充分的论据或论

据模型。 
在 2014 年的争论之中，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各自的支持者都没有说自己的主张绝对正确，同样地，

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种合作的可能[11]。在社科法学的批判之下，当代法教义学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已

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代法教义学更加凸显反思与批评功能，打破了法教义学的封闭体系观念，打破了

民族(国家)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法教义学已经不再局限于法律秩序之中，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的一

些实质的理由也被其逐步纳入到考量之中，这也为社科法学和教义学的合作奠定了基础[10]。 
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是存在合作的基础的。社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实践导向的法教义学

也是与社会实践和具体语境密不可分的。德国法学家德莱尔将法教义学良好运行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界定

为“实证法具有比较高的一致性和规范密度；社会具有基本共识，可以支撑法的原则和解释学对评价问

题的处理；一个法律人的社群，其职业的社会化能够在上述两个条件进行。”因此，虽然我国已经建立

起了完整、合理的法律体系，各部门法律也在不断地完善化、复杂化，但是面对日益复杂的法律，法律

人也需要更高效的方法去认识、学习法律。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案件，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也不能单一

地适用某一规范来解决问题，更需要系统的有效的方式理清案件背后的法律关系，正确裁判案件。在全

球现代化的时代，社会转型、不同地域人口交流、不同传统的碰撞等产生的种种价值问题、道德问题等，

都急需法律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应当坚持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共同协作的

方式，放宽各自的视野。 
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可以进行分工协作。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都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前者关

注的是法律秩序的规范和应然意义，后者关注的是法律事实或者法律实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10]。
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只有进行协作才能达到法治的效果。作为应然意义的法律规范，也存在一

定的社会意义及历史意义，因此如果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缺席法教义学的发展，法教义学无法完成自身

的解释和体系化任务；而社会科学如果想要更有效地为法律事业提供帮助，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对于法律

现实运作的阐释、社会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必须弄清楚法律本身所在、关注现行法的内容以及以完善现

行法秩序为宗旨，只有这样才能为法律人解决问题提供帮助[12]。 

5. 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根据前述发展历程中提到的在中国的法教义学研究中，关于实体性的本土化法教义学研究不发达问

题，目前有“学艺不精”和“无米之炊”两种学说。 
“学艺不精”是从主观上讲，我国的研究者对于法教义学的涵养的匮乏导致本土化法教义学理论难

以发展。首先，西方关于法教义学的发展自 12 世纪罗马法复兴肇始，到现在经历了近 9 个世纪的思想理

论发展，而我国本土的法教义学自 2000 年引入以来仅不过 24 年的时间，因此我国学者对法教义学的内

涵等还需要更加长期的认识、积累、突破。其次，我国学者在以法教义学的方式分析个案时，专注的重

点是展示法律适用法的方法与规范的运用问题，就是通过个案分析来展示法教义学方法的精妙。这种个

案的展示往往仅限于个案，个案之间是孤立存在的，体系化的法教义学理论无法形成。以个案为样本的

法律方法论能力的展示绝对无法完成中国本土化的法教义学概念的提炼与体系的建构，而只有将大量的

中国本土司法实践产生的同类型案件进行归纳、批判、提炼与体系化才能完成这一任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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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米之炊”是从客观上讲，我国法学学说和司法实践的交流沟通机制的缺失、公开案例的减少等

均导致了本土化法教义学研究无从下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前，即使是法院的法官也大多是军转干部，

可能本身的法律知识储备就不强，更不要说法学理论知识。即使是司法体制改革以后，法官对于法学理

论知识也是有所欠缺的，司法实务界与法学理论界缺少一种普遍沟通的机制，使得法学理论割裂于司法

实践而存在。我国自 2013 年才开始在互联网上公布裁判文书，但是近年以来，最高院确立的裁判文书上

网的制度贯彻地并不好，在纠纷案件逐年增多的情况下，公开的裁判文书却逐年减少。在 2023 年底最高

人民法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份通知，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于 2024年 1月份上线，不过该文书库仅支持“全

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律师、法学研究者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无法查阅，

该通知一经发出，就遭到了学界、社会界的反对。2024 年 2 月 27 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

会开放，由最高人民法院建设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仅收录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

价值的权威案例，包括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案例，并非全部裁判文书。同时，法院内部对于案件调解率 KPI
的规定，导致司法案件“调解化”的趋势，能够研究的案例进一步减少。因此，在实务界缺乏与理论界

沟通渠道的前提下，减少对理论界的学者公开的案例，导致理论界没有可供研究的案例，法教义学本土

化的进行将会更加地缓慢。 
切实解决“学艺不精”与“无米之炊”这两大问题，实现法教义学理论研究深入化、本土化、体系

化。实现法教义学在中国的本土化，中国法学界应当如火如荼地开展法教义学研究并积累出一批“以中

国法律规范为中心的”理论成果，做出能够真正具有中国问题意识，并确实提高中国法学研究水准的法

教义学理论成果[13]。同时，法院等也应当就司法实践的案例等进行充分地公开，为法学界提供更多研究

素材。法学界研究理论支撑裁判，裁判为法学研究理论的变革提供素材，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发展，真

正实现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分工协作，助力中国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推动中国的法学研究更上一个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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